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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刘甲的妻子凌某带着刘甲六岁的儿子小小刘向公证处提出继承权公证申请，要

求继承婆母何女遗留的位于本市辖区内的一套房产。经审查得知，凌某带着小小刘

申请继承的这套房产是其婆婆何女在离婚后购买的个人财产，已取得所有权。刘甲

有一个弟弟刘乙，刘甲与刘乙的父亲是刘某，2017年底刘甲因车祸死亡，其母亲何

女于2018年初病故，何女生前未再婚，何女生前未曾立遗嘱也未曾与他人签订遗赠

抚养协议处分房产。弟弟刘乙在2018年末也突发疾病死亡，且生前未婚无子女；何

女的父亲老何健在，何女母亲张某于2019年病逝，也未留有遗嘱且在死亡前未曾对

何女的上述遗产做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除何女外，何女父母还有四个儿子。申

请人凌某称刘甲的外公和四位舅舅均同意放弃对上述房产的继承权，自己的儿子小

小刘要继承奶奶何女的遗产。

二、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本案同时涉及第一顺序继承、转继承和代位继承三个法律关系，转继承和代

位继承都是因第一顺序继承人死亡无权行使继承权而发生的、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合法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转继承的性质是继承遗产权利的转移，又称

为二次继承或再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之前死亡，死亡继承人应

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转由死亡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为了区别于法定继承

中的“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称谓，在转继承法律关系中，下面我们将在继承

开始后遗产分割之前死亡的继承人称为“被转继承人”，被转继承人的继承人称为

“转继承人”，而代位继承中的继承人称为“代位继承人”。

三、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分析

本案因何女的死亡而发生第一次继承，也称为本位继承。因何女生前未立有遗

嘱和遗赠扶养协议，故先开始进入法定继承。根据《继承法》10条规定的，继承开

始后，被继承人既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又有第二顺序继承人的，应由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何女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父老何、其母张某和其两个儿子刘甲和刘乙，

何女的遗产应由他们四人依法继承。本案在何女的遗产尚未分割时，其母亲张某、

次子刘乙分别死亡，因刘乙、张某在生前未表示放弃对何女遗产的继承权，故此发

生第二次继承。继承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刘乙、张某继承遗产的权利发生转继承，刘

乙、张某应继承遗产的份额转由他们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转继承的性质由被转继承

人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决定，如有遗嘱的，转继承的合法继承人为遗嘱继承人，没有

遗嘱的，合法继承人为法定继承人。由此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法定继承制度中包括

代位继承，而不论法定继承是发生在本位继承还是转继承中。所以转继承按法定继

承处理的，同时要考虑代位继承权实现的问题。本案中因刘乙生前未婚无子女，刘

乙的法定继承人是其父刘某、其母何女，因母亲何女先于刘乙死亡丧失了继承权，

只有其父刘某是刘乙的转继承人；张某的法定继承人为其父母、丈夫老何与四个儿

子及何女，因何女已先于张某死亡，至此发生第三次继承，根据继承法第11条的规

定，何女的代位继承人刘甲和刘乙对何女应转继承张某应继承何女的遗产份额享有

代位继承权，不能因为转继承张某的遗产是其继承何女的遗产而否定何女的子女刘

甲、刘乙的代位继承权。因长子刘甲先于何女死亡，刘甲的儿子小小刘对何女应转

继承张某的遗产份额由刘甲代位继承的份额享有代位继承权，这样就发生了代位继

承份额由代位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发生了转继承中连续两次代位继承的情况。因次

子刘乙在何女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刘乙的转继承人只有其父亲刘某，转继承

中发生代位继承后又发生了转继承。

至此，对于何女的遗产，解决方案是：需要先办理老何与四个儿子的放弃继承

权，由刘某与小小刘共同继承何女的遗产，刘某再将其继承所得的财产权利赠予给

孙子小小刘所有。因小小刘尚未成年，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凌某作为小小刘

的法定代理人，代小小刘行使继承的权利并做出接受赠予的意思表示，监管小小刘

接受继承和赠予所得的财产。

四、结束语

转继承中是否发生代位继承，在公证实务中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发生代位继承，另

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发生代位继承。我支持第一种观点，这种争议的根源在于对转继承

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如果认为转继承是另一个法定继承关系，那么在转继承中再发生

代位继承则顺理成章；但如果认为转继承是在同一继承关系中发生的继承份额权利的

承接，则不适合发生代位继承。那么转继承遗产是否可以再转继承，在公证实务中也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转继承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已故继承人尚未实

际取得的遗产能够找到正当的归属，那么，在法理上就无法排除再转继承存在的合理

性。因此，再转继承甚至再转继承都符合我国转继承制度设立的初衷。

转继承中的再转、代位继承的可行性探究
康桂梅

（黑龙江省绥化市公证处　黑龙江　绥化　152054）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没有明文规定转继承的概念，但司法审判实践中确认了转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52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这一司法解释，成为我国承认和保

护公民私有财产转继承权的法律依据。代位继承的概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1条中明确规定的，该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

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在多年的继承权公证实践中，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具体应用是很普遍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转继承中还会发生代位继承、再转继承、代位

继承的情况，要不要这样复杂的继承下去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做深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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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班主任作为班级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其开展管理工作的能力和幼儿发展水

平之间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在幼儿教育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我们作为幼儿教育工

作者，更要强调新型幼儿班级管理模式的价值和作用，以全新的幼儿教育理念为指

导，构建幼儿为主体的班级管理工作模式。基于目前幼儿班级管理工作的不足，我

们需要进一步开展教育研究。

1.遵循幼儿发展规律，创新管理手段

幼儿在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在班级管理中纪律意识养成和行为习惯引导是关键

任务，班主任在管理工作中，要密切结合幼儿的思维特点、理解能力和行为特征制

定班级管理策略[1]。养成幼儿的规则意识要求我们结合幼儿的思维特征构建工作方

法体系，如引导幼儿养成右侧通行的习惯，我们依靠语言引导是不够的，结合幼儿

显著的形象思维特点，可以制作颜色醒目的箭头图案，贴在右侧墙壁上，让幼儿可

以在具有引导性的环境中，养成右侧同性的好习惯。其次，幼儿班主任在班级管理

中最好是采用柔性管理策略，强硬的管理办法不适合幼儿，要主动和幼儿构建和谐

关系，让幼儿对班主任产生信任和喜爱，这样更容易遵守班主任制定的规则，体现

科学的班级管理理念。

2.班主任要以身作则，加强自身管理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老师，这句话强调了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重要

性。幼儿教育中孩子们经常幼儿园班主任行为，因此班主任以身作则，促进幼儿的

健康发展。在日常教学中，幼儿园教师不仅要优化工作作风，还要改善生活习惯，

为幼儿提供模仿的对象，培养和塑造学生的素质，这将对促进幼儿发展发挥起到积

极作用。由于现行幼儿园教师考核制度不严格，一些新进幼儿园教师，缺乏教学经

验，因此，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提高班主任

个人素质，做好师德建设，为幼儿树立良好榜样。幼儿园教师不应忽视自我管理和

自身素质培养，应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塑造幼儿个性中的重要作用。

3.做好班级安全工作，保证幼儿健康成长

幼儿近年来幼儿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很多幼儿园需要加强幼儿安全教育和管理

活动。幼儿园的安全管理水平和幼儿园整体安全教育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幼儿园的

安全管理工作尤为关键，保育在前，教育在后，安全重于泰山，因此幼儿园班主任

在实施班级管理的过程中，要将幼儿的安全作为第一要义，时刻关注的幼儿的安全

问题，做好防范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关注幼儿的身体健康和情绪变化，对幼儿的

行为活动密切关系，营造安全的幼儿活动环境。如幼儿接触的玩具和客观环境要做

好消毒，避免细菌传播[2]；如班主任教师要配合保育人员对餐桌、毛巾和水杯等进

行定期消毒，清洗幼儿午睡使用的被褥和枕套，告知幼儿饭前洗手、便后洗手，教

班主任工作总结
陈　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中心幼儿园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4308）
[摘　要] 幼儿园班主任面临的管理对象是幼儿，这其实本身就是对班主任管理工作能力的考验，无论是班主任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班级管理思路和方法都会影响幼

儿的成长和发展情况。因此本文尝试对幼儿园班主任管理艺术应用措施展开分析，旨在完善幼儿园班主任的管理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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